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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基礎學科會考辦法之規定，特訂定「國立臺

北商業大學財經學院專業學科會考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院每年定期舉辦專業學科會考，以檢測本院學生基礎專業學科能力。 

三、 本院五專部學生須參加本院專業學科―會計學會考、經濟學會考；本院日間四技部

學生須參加本院專業學科―中級會計學會考、經濟學會考。 

四、 每年度辦理會考前，本院院長得邀請相關任課教師舉行協調會議，針對會考日期、

範圍、地點、選題與審題、獎勵、實施方式等相關試務工作進行研議。 

五、 本會考以採全測驗電腦閱卷方式辦理為原則，相關業務分工如下： 

(一) 測驗方式由本院各系之專業學科教師共同建置題庫，並於會考前由本院院長遴

聘各專業學科教師負責選題及審題等相關試務工作。 

(二) 會考時間、地點及監考業務由本院會同各學系安排之。 

(三) 答案卡讀卡作業及成績資料報表由資網中心處理提供。 

(四) 成績公布及統計分析由本院辦理。 

六、 五專部會計學專業學科會考時間乃配合丙級會計事務士技能檢定而於下學期開學後

至檢定證照考試前舉行為原則；五專部經濟學及日間四技部中級會計學、經濟學專

業學科會考時間則於下學期開學後至期末考試前舉行為原則。 

七、 專業學科會考成績得納入相關課程學期平時成績部分。 

八、 相關試務工作所需經費由本院年度預算或校外補助經費支應。 

九、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本校教學發展會議審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